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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牌律到村规民约：大瑶山
无字石牌探析

＊

□郝国强，钟少云

［摘　要］　无字石 牌 是 瑶 族 石 牌 制 的 雏 形。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无 字 石 牌 发 展 成 为 有 文 字 的“石 牌

律”，并衍生出内容全面的习惯法。通过对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乡琼伍村龙军屯无字石牌的实地考察，以

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描述无字石牌的产生时间、内容、形成过程及历史职能等，分析无字石牌演变过程中的

发展特征及功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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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石
牌制普遍 存 在 于 广 西 大 瑶 山 和 贵 州 荔 波 县

的瑶族地 区，是 一 种 带 有 原 始 民 主 残 余，维

护社会秩序的政治制度及其组织，带有明显

的民主自治特征。它把有 关 农 业 生 产、维 护 社 会 秩

序的法则，制成若干条文，刻在石碑或书写在木板上

让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石牌大过 天”，这 是 大 瑶 山

内老幼皆知的信条。早期 的 石 牌 法 律 十 分 严 峻，在

当时的大 瑶 山 区 发 挥 过 重 要 作 用，社 会 治 安 良 好。

到１９４０年，带有浓 厚 原 始 民 主 色 彩 的 石 牌 制 度，被

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所代替，但它 在 瑶 族 社 会 中 沿 袭

了数百 年，对 广 大 瑶 族 人 民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

１９５１年，中央访问团还沿用石牌制的形式为瑶族人

民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１９８８年当地政府又为

石牌形式赋予新的内容，为瑶族 人 民 订 立 了 村 规 民

约。总而言之，石牌制在 历 史 上 为 维 护 大 瑶 山 社 会

＊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研究 成 果；广 西“中 国 南 方 与 东 南 亚 民 族 研 究”

特聘专家岗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Ｂ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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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如今，瑶 山 的 石 牌 制 得 到 了 新

生，并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生产

与社会发展，共同进步的石牌形式。

正因 为 如 此，石 牌 制 历 来 为 国 内 学 者 所 关 注。

在以往有关石牌制的研究中，有专 家 从 历 史 学 的 角

度，分析了石牌制的发展及其演变，探讨其组织结构

及其历史功用；［１］有的从法学的角度，全面深入探讨

瑶族习惯法在婚姻家庭、生产分配、社会契约等方面

的角色扮演；［２］也有专家从建构和谐社区、［３］文化价

值、［４］社会 控 制、［５］在 习 惯 法 中 地 位、［６］与 国 家 法 关

系、［７］实际操作、［８］传 承 与 改 造［９］等 角 度 研 究 瑶 族 习

惯法。

笔者于２０１２年 两 次 前 往 金 秀 瑶 族 自 治 县 罗 香

乡琼伍村龙军屯进行了 为 期３８天 的 田 野 调 查。在

此基础之上，本文以坳瑶无字石牌为切入点，追溯其

发展及其演变历程，以此分析不成 文 法 与 成 文 法 内

在逻辑，进而思考无字石牌的发展趋势。

二、无字石牌

经查阅文献，金秀大瑶山区共有两处无字石牌：

其一，费孝通 先 生 记 载，“在 门 头、古 浦、六 巷 三

个村的交叉路口，石头上 打 着 十 一 个 斧 印。据 说 以

前有十一个老年人在这里开会，议定不准随意离婚，

凡 是 要 离 婚 的 须 罚 与 这 块 石 头 一 样 重 的 银

子”。［１０］（Ｐ１１）

其二，《金秀瑶族自治县 县 志》记 载 另 一 块 无 字

石牌在罗香乡琼伍村龙军屯（图１，图２）。笔者经过

实地调查之后并未发现费老先生 所 提 的 斧 印 石 牌，

当地人称可能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破四旧”运动中

被毁坏丢弃，所幸在龙军屯见到保 存 完 好 的 无 字 石

牌。

龙军屯位于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乡的西南方向

６公里处，坐落在龙军山海拔５５６．２米的山腰上，是

一个传统 的 坳 瑶 村 寨。坳 瑶①有“三 盘 四 赵”之 说，

而龙军屯则是赵氏坳瑶的代表。从最初在这里立村

立社时 起，已 历 时１７代，约 有４２５年 的 历 史（１９５８

年至今５５年，总 计 约４８０年 历 史）。［１１］（Ｐ２９～３０）全 屯 共

３０户，１３６人，除外 地 嫁 来 的 少 数 壮 族 和 汉 族 外，均

为坳瑶。②

龙军屯现 存 两 块“无 字 石 牌”，位 于 村 头 前５００

米处的山坡平地上，相隔盘王庙４００米左右，距离公

路５５米。躺着（大 块）的 无 字 石 牌 中 间 周 长 为５．８

米，长２米，宽１．４５米，高０．７米，成倒梯形状，底部

由２０多块小石头砌成。立着（小块）的 无 字 石 牌 中

间周长为３．２米，长１．１５米，宽０．８米，高１．６米，

成大脚形状（右脚），底部由３块小石头砌成，保证其

稳定性。③ 在 龙 军 屯 通 往 罗 香 村 的 路 边 有 一 块 平

地，面积近２００多平方米，是过去石牌兵执行死刑犯

的法场，不少犯人被处死后就埋在那里。

图１　龙军无字石牌

图２　村民自发集资修建无字石牌纪念碑

（一）无字石牌的产生时间

当地瑶族老人介绍，“无字石牌估计最少有四百

多年的历史，背后的那颗榕树约 有 五 百 岁”。据《赵

氏家谱》记载：“该石牌应为龙军赵姓坳 瑶 的 开 山 祖

赵芝杖或其四个儿子赵粗（赵公踏）、赵幼（赵公看）、

赵烟（赵公间）、赵煤（赵公铲）率众所立，至今已有四

百五十年左 右（明 嘉 靖 四 十 一 年，１５６２年）。”④由 此

可见，赵氏坳瑶在搬来龙军屯之 后 不 久 便 起 了 这 两

块无字石牌，至今保存完好。

①

②

③

④

坳瑶为金秀瑶族自治 县 瑶 族 五 大 支 系 之 一，主 要 居 住 在 金

秀县罗香乡、大樟乡和六巷乡，２００７年总人口６　３９６人。

资料来源：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乡琼伍村村委，２０１２年５月

１日。

数据来源：由笔者与实地测量所得，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

资料来源：琼伍村龙军屯赵敏家中，２０１０年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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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瑶族 群 众 在 三 角 乡 三 角 村 发 现 的《成

二、下故都等 村 石 牌》（明 崇 祯 四 年，１６３１年），便 是

成二村（今长二村）为解决与山外壮族大百蚀村土地

纠纷及其与下故都村、故参村之间 的 土 地 纠 纷 而 设

立的。这是迄 今 能 见 到 的 最 早 的 成 文 石 牌。［１］（Ｐ２５～２６）

《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距今已有３８２年历史，而龙

军无字石牌至今已有４５０年 左 右 的 历 史，比 目 前 发

现最早的成文石牌还早近７０年。

（二）无字石牌的形成过程———宗教禁忌到石牌

律

“禁忌在 很 多 场 合 是 有 益 的，考 虑 到 社 会 的 状

况，法律的缺少和民风的彪悍，它可以相当不错地代

替一个政府的职能，并且使社会尽 可 能 地 接 近 有 组

织。”［１２］（Ｐ２０）之所以产生禁忌的真正来源，即禁忌的起

因，这是不可能 的。可 以 推 断，人 类 作 为 生 物 体，首

先受到生物法则的制约，必须满足 维 持 个 体 生 命 的

需要与维持物种延续和性生理的需要。而在生活资

料的生产中，食物则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它直接影响

到个体的生命。正因为如 此，禁 忌 最 初 和 最 主 要 的

内容自然是饮食禁忌和性禁忌，由 此 延 伸 为 生 产 禁

忌和婚姻禁忌。大 瑶 山 的 石 牌 制 度，是 长 期 以 来 在

大瑶山地区实行的一种带有原始 民 主 残 余、维 持 社

会秩序 的 政 治 组 织。习 惯 以 一 个 或 几 个 村 寨 为 单

位，订立共同遵守的规约，叫做“石牌律”。而宗教禁

忌是石牌律的前身，由以 下 两 点 可 以 得 到 验 证。其

一，宗教禁忌经过演变出 现 在 石 牌 律 条 文 中。在 瑶

族原始宗教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之上，产 生 了 自

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 拜 和 鬼 神 崇 拜 等，形 成 对

崇拜对象的 敬 畏 和 恐 惧，不 可 触 犯。［１３］（Ｐ９９）瑶 族 历 史

上盛行的图腾崇拜带来了诸多图 腾 禁 忌，包 括 禁 止

杀狗和食狗肉以及禁止与同图腾内部通婚等。随着

社会关系的复杂与生产力水平的 提 高，禁 止 食 狗 的

饮食禁忌演变为“不得偷牛马猪狗鸡鸭”“不得毁 坏

秧苗，谷苗，杂粮等”等保护生产资料的生产禁忌；性

禁忌则衍生出诸如“同姓不通婚”“共祖不过五代 不

婚”“姊妹二代不婚”等婚姻禁忌，这些内容均被固定

在石牌律当中。其二，石牌 头 人 由 宗 教 的 师 公 和 道

公转变 而 来。金 秀 石 牌 头 人 大 多 同 时 是 师 公 和 道

公，近百年来金秀四村，在 所 有 的 头 人 之 中，只 有 三

个不是师公和道公。师公和道公是鬼神意志的代言

人，容易取得群众的推崇。

石牌律的强制 力 是 宗 教 禁 忌 的 一 个 重 要 区 别。

瑶族原始宗教的特点是氏族部落内的每一个成员在

社会上地位是平等的，因而反映在宗教里没 有“神”

“鬼”的等级划分，这个阶段产生的宗教禁 忌 只 是 一

种氏族内部的劝诫，没有 强 制 力 保 证 实 施。作 为 巫

师，其职能是以宗教保护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利益，

没有任何特权和权力，不能胜任还将被罢免，这在云

南屏边瑶寨的“目老”得到验证。［１３］（Ｐ１１４）

唐宋之际，在中央王朝的影响下，瑶族原始社会

开始瓦解，开始 向 封 建 社 会 过 渡。此 时，随 着 道 教、

佛教等的传入，瑶族的原始宗教 在 部 分 地 区 已 开 始

向人为宗教转化，传统巫师和宗 教 领 袖 开 始 转 化 为

封建上层人物。大多数石牌头人都由师公和道公担

任，享有较高的权力。而 宗 教 禁 忌 也 逐 渐 向 石 牌 律

转变，成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保护山主利益的条规。

为了执行石牌的职能，各村寨形成了石牌兵制度，通

过武装力量来强制执行。石牌兵由各村石牌丁中的

青壮年男子组成，平时是普通农民，遇到执行石牌强

制功能时便是战士和执法人员。

（三）无字石牌的内容

关于无字石牌的目的和作用，当地瑶族老人说：

“这叫姐妹或兄弟石牌。我们瑶族人没有文字，立着

的石牌告诉众人要走正道，就像 这 块 石 头 永 远 站 得

住脚；如果行为不正，就 被 人 们 指 责，像 躺 这 的 这 块

石头立不 起 来。”然 而 这 只 是 无 字 石 牌 最 深 层 的 涵

义，代表坳瑶人做人的 准 则。实 际 上 作 为 可 执 行 的

行为规范，在掌握汉字书写之后，无字石牌被赋予了

明确的条文。

龙军屯现 存 的 道 光 十 八 年（１８３８年）用 汉 字 书

写的经文①，说 明 龙 军 坳 瑶 在 此 之 前 便 已 经 熟 练 掌

握了汉字书写。虽然最 初 设 立 的 石 牌 没 有 文 字，但

在掌握汉字之后，龙军坳瑶开始 将 石 牌 的 内 容 整 理

出来，代代相传。龙军屯老人赵能钊②介绍，无字石

牌的内容只有十条，当地人称其 为“十 不 准”。过 去

每年元宵节后，春耕开始之前，首先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家家户户派代表去 开 会，讲 有 关 春 耕 等 规 约，然

后各家家长召开家庭会议，传达 石 牌 代 表 大 会 的 各

项规定。赵能钊家中有 一 张 年 代 久 远 的 宣 纸，上 面

记有按照 祖 上 老 人 一 代 代 传 下 来 的 无 字 石 牌 条 规

“十不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不准虐待老少；二不准强奸妇女。

三不准行凶作恶；四不准偷人财物。

五不准祸害他人；六不准窝藏坏人。

七不准参与赌博；八不准多占斤两。

九不准酒后闹事；十不准暴力压人。

（四）历史与现状———从石牌律到村规民约

龙军屯无字石牌到１９４０年之前一直发挥着惩

①

②

该经文现存龙军屯赵 敏 家 中，其 父 亲 早 年 曾 经 担 任 石 牌 头

人兼道公，主持村中大小事务，现已去世。

赵能钊系龙军屯的文化精英，无字石牌的“理事人”，发起集

资筹建无字石牌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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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犯罪等职能，从两个案例可见一斑。

个案１　亲弟杀死亲哥①

讲述人：赵能钊，男，７０岁，坳瑶，无字石牌负责

人

“解放前，有一 个 村 民 叫 赵 春 奇，他 和 哥 哥 生 活

在一起。他的大哥经常到隔壁村寨用钓钩钓鸡拿回

家，这严重违反了无字石牌‘十不准’的第四条内容。

赵春奇认为他大哥做的事情败坏 了 家 族 的 声 誉，很

不光彩。加上村寨的人也 已 经 忍 无 可 忍 啦，正 当 村

民计划要 缉 拿 他 交 给 族 老 或 石 牌 头 人 来 处 理 的 时

候，他向石牌头人说要亲自杀死他大哥，给村寨人一

个交代。一天，他邀他哥去罗香乡赶集，在回来的路

上，在横山 坳 岭 下 过 桥 时，他 拿 烟 筒 打 哥 哥 落 到 桥

下，当时没有死，赵春奇又 在 水 里 摁 死 了 他，后 拉 上

岸埋在木场。事后石牌头人认为他的做法符合石牌

律，没有给予惩罚。”

个案２　 商客强奸幼女被判死刑

讲述人：赵官英，女，６８岁，坳瑶，盘王庙负责人

“民国时期，有 一 个 思 旺 的 汉 族 商 客，挑 针 线 等

杂货进山 来 卖，强 奸 了 一 个１４岁 的 少 女。那 天 傍

晚，少女回家后告诉了父母，父母赶忙跑到石牌头人

那里投诉。头人见事态严 重，马 上 到 村 寨 的 鼓 楼 打

响古钟，全寨的人知道古钟一响必出大事，全寨人在

头人的指挥下搜山封路。下 半 夜，在 罗 香 山 坳 里 抓

到了这个强奸犯。第二天 经 过 石 牌 大 会 审 判，宣 判

其死刑，由受害者家人执行，当时强奸犯被押到罗香

的石牌坪砍头。现在我都 不 敢 到 石 牌 坪 那 里 放 牛，

怕有鬼。”

到１９４０年，民国政府控制了大瑶山，由 金 秀 警

备区署（１９４１年改称金秀设治局）进行统治，淘汰了

石牌制，以保 甲 制 来 取 代。到１９４２年 底，整 个 大 瑶

山为国民党的村、甲长控 制。国 民 党 政 府 的 司 法 机

关代替了石牌头人的执法职能，国 民 党 政 府 颁 布 的

法律代 替 了 石 牌 条 规。［１４］（Ｐ２９～１３０）到１９４９年 人 民 民 主

政权建立之后，在政府的推动下设立了《大瑶山团结

公约牌》和《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利用传统石

牌中的积极因素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

目前，坳瑶地区 大 部 分 传 统 石 牌 已 没 有 打 击 匪

盗窃贼、处理村民纠纷等 传 统 职 能，但 在 龙 军 屯，部

分职能却得以保留，并以专项职能 的 方 式 向 村 规 民

约过渡。１９８７年，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与罗香乡

人民政府 与 当 地 村 干 部 及 村 民 代 表 共 同 商 议 制 定

《关于保护罗香龙军山水源林、鳄 蜥 的 规 定》。这 份

村规民约按照石牌制的格式订立 了 五 条 内 容，包 括

“禁止 滥 砍 滥 伐 和 抓 捕 鳄 蜥 等，违 者 罚 款５０元”。

２００１年，龙 军 屯 召 开 村 民 大 会，按 照 传 统 起 石 牌 的

方式重新制定了一份“村规民约”，用来保 护 八 角 种

植，具体内容如下：

村规民约

关于乱闯入他人八角林偷捡八角（落地果、八角

花等）的规定，本规定 于２００１年 农 历 四 月 十 一 日 在

全屯的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具体如下：

一、从２００１年四月十二日起凡属盗窃的按此规

定处理。

二、各户负责监督自己的子女和亲朋，不得偷捡

他人八角等。

三、违犯者按每市斤当时的价格四倍赔款，另加

罚米四十斤，酒四十斤，猪肉四十斤。

四、作证人的奖 励 另 加 违 犯 者 五 十 元 作 为 见 证

费。

五、本规定发给各户１份，执约队由本屯小组长

实行。

六、本村规民约从通过日起生效，如有违犯者永

远按以上规定处理，望各位村民遵守执行。

龙军屯领导小组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１日

除了此类保护 动 植 物、生 态 环 境 及 私 有 财 产 的

专项职能，处 理 村 民 纠 纷 等 传 统 职 能 依 然 由 “理 事

人”②执行。笔者调查有两起处理纠纷的案例：１９９７

年农历八月十九日的《对于琼伍二队赵 平 到 龙 军 进

行团伙偷芋头的处理意见》和农历七月初十日《关于

龙军屯赵 春 燕 惯 偷 问 题 的 处 理》③。理 事 人 与 村 委

成员一起对当事人进行了审讯，并详细记录，最终形

成处理意见上报给罗香派出所和司法办。当地派出

所认可了“理事人”和村委的决议，这是 新 时 期 石 牌

制继续行使职能的体现。

对于琼伍二队赵平到龙军进行团伙偷芋头的处

理意见

一九九七年农历八月十九晚赵平等三人在龙军

村底偷了文锦的槟榔芋头１５棵，根据群众给予赵平

罚款７０元的处罚，并将此作为失主的赔偿费。为了

更好地保护好龙军屯全民利益，使今后不再出乱子，

经群众讨论决定给予赵平的７０元的三倍罚款，合计

罚２８０元人民币。

另外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要给全村办一次团结

①

②

③

罗香乡的赵群英、蓝贵秀、赵妹谦、赵洁珍等５０岁以上的瑶

族群众均知道该案例，讲述内容大致相同。

在龙军屯，现在一般不 讲 石 牌 头 人，而 改 称“理 事 人”，即 管

事的。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在琼伍村龙军屯赵敏家中拍 照

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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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席。

原定：一、猪肉５０斤 计３０５元

二、大米５０斤 计５０元

三、米酒５０斤 计４５元

四、青菜５０斤 计３５元

合计４３５元

两次合计７１５元

一九九七年农历八月十九晚

问话人：李祖伟

记录人：赵能钊

龙军村民小组：张其海

村民成员：李祖伟 赵皓贤 赵仲文 赵敏

主犯人照片签字时在场人：

张其海 李祖伟 张世荣 吴现佳 赵仲武 赵文锦

赵有章 赵升章 赵能钊 罗永原 赵敏 赵全秀 赵亚石

赵长城

当晚到会人：

李祖伟 张其海 张世荣 赵皓 吴全 吴现佳 罗永

原 赵全秀 赵亚石 赵振成 张其雄 莫凤英 赵仲武 张

庆 赵能钊 卓二弟 赵敏 赵敏羽 赵桂秀

三、从无字石牌看石牌制

发展与演变的规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坳瑶无字石牌的功能、内涵均

发生了变化，从中可以发现石牌制 发 展 演 变 具 有 如

下特征：

第一，从无字 到 有 字。大 瑶 山 石 牌 有 一 个 从 不

成文到成文的发展过程。最初的石牌是大家口头议

定规定，当众宣 布，立 石 牌 以 为 标 志，并 不 刻 字。无

字石牌是金秀瑶族的早 期 石 牌。如 前 所 述，龙 军 无

字石牌比目前发现最早的成文石牌（成二、下故都等

村石牌）早近七十年。

瑶族有自己 的 语 言，但 没 有 本 民 族 的 文 字。在

没有掌握 汉 字 之 前，早 期 所 立 石 牌 大 多 没 有 文 字。

“有些瑶族地区，习惯法条文并不 镌 在 石 上，却 也 要

竖立一块略带长方形而石面扁平的石头，作为石牌。

竖立这种石牌时，须举行一种简单的祭祀仪式，即在

石牌前杀猪杀牛饮血酒，烧 香 化 纸 来 祭 它。全 体 在

场者表示齐心合力，绝不违反，如有违者像猪牛一样

死去。这种口头议定规约后，当众宣布，立石牌以为

标志，不刻字。随着社会的发展，瑶人中识字的人逐

渐增多，习惯法的内容就用文字来表达了，石牌也由

不成文石牌（或无字石牌）演变成为成文石牌。这是

瑶族习惯法的高级形态。”［１５］

龙军石牌 经 历 了 从 无 字 到 有 字 的 发 展 演 变 过

程，这是当地客观条件决定的。不仅如此，由于种种

原因，除了大多数石牌有刻石，也有少数是写在白纸

或木板上的。这也说明 在 整 个 大 瑶 山 范 围 内，虽 然

各支系之间存在差异，但石牌发展的规律大致相同。

第二，内容从简单到复杂。早期的石牌律，由于

当时掌握的汉文水平 较 差，写 得 简 单。从 石 牌 条 文

本身看，是由简单趋向繁复，由一般规定趋向具体订

立，使它更具有成文法 的 性 质。从 整 个 坳 瑶 聚 居 区

来看：清朝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订

立的《罗运等九村石牌》，共９条规定，主要内容重点

是处理民事纠纷，保护人身财产，几乎没有提到匪患

的情况；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年）订 立《罗 香 七 村 石 牌》，

共１５条规定，主要内容 有 御 匪、惩 盗 和 解 决 械 斗 纠

纷的办法等三个方面；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重新修

订《罗香七村石牌》，共２１条规 定，在 承 袭 李 本 内 容

的基础 上，添 加 了 保 护 生 产 作 物 和 牲 畜 方 面 的 规

定。①

从１５６２年 的 龙 军 无 字 石 牌 到１７２３年 最 早 的

《牛岭石牌》，再到１９１８年前后的 李 本 和 赵 本《罗 运

等九村石牌》，可见龙军石牌的 内 容 由 简 到 繁，由 窄

到宽。规定的条数越来越多，从原来１３条到２１条；

文字表述越来越清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石牌都

明确规定；石牌内容逐渐详细具体，从开始的防御匪

患、处理民事纠纷再到保护农事生产、保护人身财产

安全等。此外还对如何惩罚违反者也开始有了明确

规定。

在整个大瑶山 范 围 内，石 牌 律 的 发 展 同 样 符 合

由简到繁 的 规 律。道 光 十 六 年（１８３６年）花 篮 瑶 订

立的六巷石牌，一共只有三条，主要是规定田的当卖

问题：“当 田 不 得 言 断 田 之 事”“断 田 不 得 言 当 田 之

事”“否则就要罚款四十两”。１８６７年金秀沿河十村

订立的平免石牌共有十三条条 规，内 容 详 细 之 余 明

确规定了惩罚的细则，内容从也 涵 盖 了 维 护 社 会 秩

序、保护私人财产和人 身 安 全、保 护 农 业 生 产、保 护

行商小贩、防匪盗、维护山主权力等。［１４］（Ｐ１１０～１１６）

第三，管理 范 围 从 小 到 大。过 去 习 惯 以 一 个 或

几个村寨为单位，共同订立规约，叫做“石牌律”。这

样的一个村子或几个村子就算是一个“石牌”。一个

村子可以先后或同时参加范围 大 小 不 同、规 约 内 容

重点不一的各个石牌。根 据 赵 能 钊 介 绍，龙 军 无 字

石牌最初设立的时候管辖范围 为 龙 军 屯 赵 氏 坳 瑶。

而坳瑶在历史上曾组织过６个石牌组织：１７２３年由

罗香乡罗运、鸡冲等村坳瑶订立的《牛岭石牌》；１８５３

年由罗香乡罗运、白牛 等 村 寨 坳 瑶 与 罗 丹、六 团、丈

二等村寨花篮瑶订立的《罗运等九村石 牌》；罗 香 乡

① 资料来源：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局，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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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龙军、琼伍、罗洲、那历、平贡、六合等７个村寨

坳瑶于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年）和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分

别订立《罗香七村石牌》；《二十四村石牌》（以罗运为

中心，北至罗丹、滴水一带，西南至六巷、古陈一带坳

瑶、花篮瑶、茶山瑶订立，时间不详）；民国７年（１９１８

年），坳瑶与茶山瑶、花篮瑶，共同在 金 秀 订 立《三 十

六瑶七十二村大石牌》，这是大瑶 山 瑶 族 的 总 石 牌。

由此可见，从最初１５６２年的单村无字石牌发展到后

来的七十二村大石牌，石牌管辖范围逐渐扩大，成为

一个区域性的社会、政治组织。

第四，与 国 家 法 规 接 轨，管 理 职 能 由 笼 统 到 专

一。金秀大瑶山在相当时间内都是政府势力范围之

外的“飞地”，而无字石牌在国家法范围之 外 独 立 行

使其抵御外敌、维护内部 社 会 治 安 等 各 项 职 能。然

而自１９３３年４月始，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其时广

西省政府发布《广西各县苗瑶民户编制近 则》，规 定

苗瑶５户为一甲，５甲为一村，５村为一乡，指定本族

一人为甲长、村长、乡长。［１６］然而石牌制度深入人心，

保甲制度遭到瑶民的强烈抵制，大 部 分 瑶 民 仍 然 不

交粮纳税，并于１９４０年爆发了三十六石牌头人陶进

达召集瑶民拒绝新桂系进入瑶山的激烈斗争。虽然

斗争最终失败，但由石牌制所产生的民主自治、公平

正义等观念依然存在，并在随后的 新 中 国 制 度 下 得

以复兴。瑶族自治区政府 根 据 实 际 情 况，发 挥 石 牌

的积极作用，利用石牌的传统形式，订 立《大 瑶 山 团

结公约》，推动了国家民族政策、国 家 法 律 在 大 瑶 山

的贯彻落实。公约的订立代表了国家权力对石牌的

征用，国家政府管理、国家法律的在场得以以协商的

形式在大瑶山实现。

传统石牌制中的大部分职能逐渐由各级政府取

代，但其生命力借助村民 委 员 会 得 以 延 续。特 别 是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瑶

族村民重 新 回 到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的 生 产 经 营 模 式 当

中，村民委员会成为主要 的 村 民 自 治 组 织。以 龙 军

屯为例，村委会由于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与约束力，

很难落实上级政府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建立大瑶山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水源

林之初，村委会与村民经常就上山 打 猎 等 事 由 发 生

冲突，而最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 条 例》

精神相契合，并结合无字石牌组织 所 产 生 的 村 规 民

约应运而生，诸如《关于保护罗香 龙 军 山 水 源 林、鳄

蜥的规定》等都采用石牌的形式订立，得到了村民的

支持。由无字石牌发展而 来 的 村 规 民 约，其 功 能 早

已与过去防御外敌、处理民事纠纷、保护人身财产等

完全自治的职能截然不同，取而代 之 的 则 是 生 态 保

护、禁止狩猎等与国家法相契合的专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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